
湘城院教字〔2018〕07号 

湖南城市学院听课管理办法 

为深入了解课堂教学情况，加强教学过程特别是课堂教学环节的

质量管理，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强化教学工作

的中心地位，及时解决教学和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形成全校上下

关心教学、重视教学、支持教学的良好氛围，保证学校教学质量的稳

步提高，特制定本办法。 

一、听课人员 

1．校领导，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人事处、学生

工作处、科技处、招生就业处、校团委等职能部门领导，二级学院领

导； 

2. 校教学督导团成员； 

3. 二级学院教学督导、专业负责人、系（室）主任、二级学院

教师； 

4. 二级学院团委书记、辅导员、班主任。 

二、听课范围 

听课范围包括课堂讲授、实验、实习等教学环节。 



三、听课要求 

1．听课人员应注意了解以下几方面情况： 

（1）教师讲课情况：包括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

段、教学纪律、讲授能力、教学效果、学生管理等； 

（2）学生听课情况：包括有无迟到、早退和缺课现象，课堂秩

序、学习氛围、学生是否认真听讲或完成实验等； 

（3）其他情况：包括教材使用、课程安排、授课进度、教室（实

验室、实习场地）环境条件、实验设备、实习设施等影响教学的其他

情况。 

2． 听课人员在听课时应认真、如实地填写听课记录表。听课后，

尽可能与授课教师和学生交换意见，对涉及到教风、学风、教学管理

及环境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 

3．听课次数 

（1）分管教学与评估副校长，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

心领导及各教学单位分管教学和学生工作领导、二级学院教学督导，

专业负责人、系（室）主任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次； 

（2）校教学督导平均每周听课不少于 4 次； 

（3）其他听课人员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 

四、听课组织 

1．校领导、职能部门领导的听课方式以随堂、随机为主。工作

需要时，可以组织重点听课、联合听课、集中听课等专项听课活动； 

2．各教学单位应根据教学质量评价工作需要，在学期初制定本



单位的听课计划，并组织人员按计划进行听课； 

3．每学期末，各教学单位听课人员的听课记录由本单位收回保

存，校领导、各职能部门领导的听课记录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收回保存； 

4. 每学期末，各教学单位应对听课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撰写听

课总结，并及时报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

中心负责对全校的听课情况进行总结，并向分管校长汇报。 

五、结果使用 

1．领导干部、教师及教学督导听课记录中的评价和意见，是考

查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可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年度考核、

评优、评先、职称评定、晋级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2．二级学院团委书记、辅导员、班主任听课记录中的评价和意

见，可作为二级学院学生学风建设、评优、评奖等工作的参考依据。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

中心负责解释，原《湖南城市学院听课制度》自行废止。 

 

教务处       

2018 年 3 月 23 日 

 


